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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新點試運作輔導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肆、申請資格 

五、公寓大廈戶數達一百

五十戶以上，經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報備成立管理

委員會達十年以上，且經

表揚或評鑑績優，提供鄰

近社區服務成效卓著者。 

 一、本項新增。 

二、依據「長照服務

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

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新增項目辦理。 

伍、申請應備表件 

一、衛生福利多元預防社

區式活動因 COVID-19防疫

管理查檢表(如附件 1) 。 

 本項新增。 

二、申請表(如附件 2)。 一、申請表(如附件 1)。 項次及附件號調整 

三、應備證明文件： 二、應備證明文件： 項次調整 

陸、辦理原則 

一、申請單位請依據衛生

福利多元預防社區式活動

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

指引相關規定(如附件

3)，檢附防疫管理查檢表

及相關表件，經本府同

意，始得試運作。 

 

 本項新增。 

二、新增關懷據點之設置

原則： 

(一)應以原住民族地區、

離島地區及長照偏遠地

區，或福利資源缺乏、六

一、佈建原則：一村里一

據點為原則。倘該村里已

有設置據點，且村里老人

人口比率較高(依衛生福利

部公告為主)，有第二處據

依據「長照服務發展

基金 111 年度一般性

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

助項目及基準」調整

項目辦理。 



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五歲以上老人人口比率

較高之村里優先設置。 

(二)以尚無關懷據點之村

里為限，如有特殊情形，

應函報社家署同意。但已

接受「衛生福利部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獎助修繕及

增改建巷弄長照站者，不

受此限。 

 

點之需求，請申請單位敘

明理由後函報本府，再由

本府函報衛福部社家署同

意後始得辦理。 

三、試運作申請程序： 

(三)試運作時段：試運作

期間開放 2-5 時段，連續

運作滿 6 個月始得增加時

段。 

(四)試運作檢核： 

1.試運作期間由本府成立

輔導小組，協助輔導各項

檢核指標完成。 

2.試運作連續運作至少 1

至 3 個月，由輔導小組實

地審核並依檢核表(如附件

4)進行檢核；試運作期

間，如因疫情中斷據點運

作，則需重新計算試運作

期程。 

3.試運作連續運作滿 1 個

月，經輔導小組實地審核

二、試運作申請程序： 

(三)試運作時段：試運作

期間開放 2-5 時段，滿 6

個月始得增加時段。 

 

(四)試運作檢核： 

1.試運作期間由本府成立

輔導小組，協助輔導各項

檢核指標完成。 

2.試運作至少 1 至 3 個

月，由輔導小組實地審核

並依檢核表(如附件 3)進行

檢核。 

 

 

 

3.試運作滿 1 個月，經輔

導小組實地審核通過者，

一、項次調整 

二、文字說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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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通過者，提報服務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送本府審核，

正式開辦據點服務。檢核

未通過可再試運作 1 個月

後再檢核，試運作 3 個月

均未通過，當年度則不再

受理申請。 

 

提報服務計畫書及相關文

件送本府審核，正式開辦

據點服務。檢核未通過可

再試運作 1 個月後再檢

核，試運作 3 個月均未通

過，當年度則不再受理申

請。 

 

柒、服務內容 

二、服務內容：應至少提供

下述服務項目其中四項。 

(五)社會參與： 

據點開放時間，長者前來

參與活動，服務對象每週

30 人次或每月達 30 人。 

二、服務內容：應至少提供

下述服務項目三項內容。 

 

一、本款新增。 

二、依據「長照服務

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

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新增項目辦理。 

捌、補助經費 

一、經本府檢核，符合檢

核指標規定者始得申請獎

助經費，補助款從試運作

當月份起依比例可回溯申

請。 

備註： 

6.配合社區關懷網使用資

訊化報到，所需充實或汰

換電腦設備者，得額外申

請獎助，不受開辦後需營

運滿 3年或歷年累計最高

獎助額度之限制。 

 

一、經本府檢核，符合檢

核指標規定者始得申請獎

助經費，補助款從試運作

當月份起可回溯申請。 

 

一、依據「長照服務

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

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新增項目辦理。 

二、內容新增及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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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業務費：每個月以新

臺幣 1 萬元計。 

序

號 
項目 備註 

24 
臨時

工資 

每週服務六

至十時段據

點，始可核

銷此項目 

25 其他 

其他經本府

核可據點所

需項目 
 

二、業務費：每個月以新

臺幣 1 萬元計。 

序

號 
項目 備註 

24 
加班

費 
專職人員  

25 

未休

假加

班費 

專職人員 

26 

勞、

健保

及提

撥勞

退準

備金 

專職人員相

關雇主應負

擔費用 

27 
臨時

工資 

據點加值費

用始可核銷

此項目 

28 其他 

其他經本府

核可據點所

需項目 
 

一、項目刪除及調整

序號。 

二、內容調整。 

三、志工相關費用：每年

最高獎助新臺幣 3萬元，

原住民區(泰安鄉、南庄

鄉、獅潭鄉)及長照偏遠

地區(三灣鄉)每年最高獎

助新臺幣 3萬 5千元。補

助項目如下： 
 

補助類別 金額 

志工誤餐費 100 元/餐 

三、志工相關費用：每年

最高獎助新臺幣 3萬元，

原住民區及偏遠地區每年

最高獎助新臺幣 3萬 5千

元。補助項目如下： 

補助類別 金額 

志工誤餐費 80 元/餐 
 

一、依據「長照服務

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

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新增項目辦理。 

二、內容新增及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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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據點加值費用 

業務費加值表列 

2.10時段加申請專職人

力，其加值費中的 6千元

僅能使用在專職人員加班

費、未休假加班費、雇主

負擔勞健保、勞退，如有

剩餘不能移作其他業務費

使用，若雇主負擔部份不

足，由單位自籌。 

 

四、據點加值費用 

業務費加值表列 

2.10時段加申請專職人

力，其加值費中的 6千元

僅能使用在雇主負擔勞健

保、勞退，如有剩餘不能

移作其他業務費使用，若

雇主負擔部份不足，由單

位自籌。 

一、依據「長照服務

發展基金 111 年度一

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

請獎助項目及基準」

新增項目辦理。 

二、內容新增及調

整。 

 

玖、本計畫未規定者，依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當年度

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

獎助項目及基準或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項新增 

拾、本計畫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修正實施。 

玖、本計畫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修正實施。 

項次及年份調整 

 


